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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哈尔滨市一名女士因听信“挨打可
以养生”的说法，一年半里头被打了256次，每
次1个小时。打眼睛、打头部、打全身各处，打
着打着到后来右眼失明了。人家养生馆的工
作人员说：没关系，接着打就能康复……于是
就接着挨打，打着打着左眼也失明了，这个时
候才去医院，最后造成九级伤残。（12月27日
《新晚报》）

物质生活的渐次丰盈，让老百姓的健康诉
求与日俱增；缺乏科学素养与文明观念，让“偏
方文化”找到了野蛮生长的空间。背离常识的

“挨打可养生”尽管滑稽而荒诞，却依然有人深
信不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只有从根本
上斩断“偏方文化”的利益链，消费者上当受骗
的悲剧才会减少。

与接受正规的医学治疗相比，偏方往往花
钱更少、治病过程更容易，表面上看是一种理
性选择。不论是“走捷径”的投机心理，还是

“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抑或“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囚徒困境”，偏方作为一种“文
化枷锁”，隐伏着老百姓对看病更高效率、更低
成本的利益诉求。

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交通网络不够发
达、通讯手段落后、科学知识普及率低下、医疗
条件滞后，少数具有一定疗效的偏方，提升了
老百姓对偏方的价值认同；而在熟人社会，人
们对一件事物的价值认知很容易受到周围的
亲属、邻居等熟人的影响。他人的口口相传、
以讹传讹，让“偏方文化”大行其道；迷信偏方
的神奇功效，没病就用偏方来滋补养生，有病
就用偏方来治病，一些人花了不少冤枉钱，也
承受了不少“无妄之罪”。

当迷信与玄学联手，“偏方文化”便具有了
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
下，依然“不信医学信偏方”。在一个盛行符号
互动的时代里，偏方通常都打着传统文化的幌

子，来迎合现代人的健康诉求。一些善于钻营
的骗子们也发现了这条“生财之道”；当病急乱
投医的消费者遭遇了戴上各种面具、穿上各种
伪装的骗子们，很容易被忽悠和蒙蔽。

当今的中国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
息社会、智能社会等数个反差鲜明的社会形
态，一些人即使脚步已经迈入了现代社会，精
神世界却依然停留在农耕社会。拉一拉这
些“慢了一拍”的消费者，让他们多一些科学观
念与风险防范意识，“偏方文化”的生存空间才
会越来越小。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呼唤老百姓与时
俱进地进行观念的重塑与更新。“不能身体进
入21世纪，脑袋停留在过去”，也在提醒和警
示我们：消解“偏方文化”，不仅在于让老百姓
求医问药的道路更加顺畅，也在于丰富他们的
精神世界，当健康、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供应
充足，“偏方”才没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宁波的网红班主任@我们
1班王悦微，这学期教一年级，
最近有一项新发现：班上大部
分孩子从来不在学校排便！真
的是这样吗？本周，记者在杭
城部分小学和幼儿园采访发
现，这一现象在低年龄段的孩
子身上的确比较普遍。随后在
钱报教育微信公众号“升学宝”
上进行的随机调查，也印证了
这一点。（12月27日《钱江晚
报》）

幼儿和低年级孩子大部分
有憋大便的习惯，不在学校拉
便便的十分普遍，可是这并没
有引起教师和家长的足够重
视。甚至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肛
门流血了，还误以为是意外伤
害。

孩子憋大便有很多危害，
首先是大便在肠道停留太久，
水分被吸干，如果用力排便，很
容易划破肛管和肛门，造成肛
门流血，久而久之极易形成痔
疮和肠道溃疡。其次，憋大便
会使直肠敏感性降低，容易造
成便秘。再次，憋大便会导致
体内毒素堆积，加重肝脏等脏
器负担。

家长防止孩子养成憋大便
习惯，首先要了解孩子不在学
校排便的原因。很多孩子习惯
了在家庭封闭的环境下排便，
在学校集体如厕环境下，很容
易出现害羞心理和紧张心理，
导致拉了很多次都是白跑一
场；有些孩子对学校开放式蹲
厕不习惯，对马桶有种依恋感；
少数孩子是因为不会擦屁屁，
或者懒字作怪，嫌排便麻烦；个
别孩子玩性太重，放不下游戏，
一有排便感就刻意忍着。

所以，防止孩子憋大便，家
长一定要对症施策，帮助他消
除害羞、紧张和不适感，教师应
在课间进行提醒，组织好集体
如厕。排在后面的孩子会被迫
憋大便，教师应当经常更换如
厕秩序。当然，孩子养成憋大
便习惯，根源还是孩子在入园
之前没有做好引导。特别是农
村，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孩子
常常有拉在裤子里的现象，冬
春因拉湿裤子而感冒的也不在
少数，令教师很是尴尬和恼火。

引导孩子在学校正常排便
也是行为习惯教育的重要课
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家庭教
育的责任心，家长在这方面切
不可将其当成小事，让教师给
家庭教育“擦屁股”。碰到憋大
便的孩子，教师当然也不能甩
包袱，要及时和家长沟通，耐心
地做好孩子的引导和纠治工
作。

“挨打可养生”：精神世界还停在农耕社会

引导孩子在学校正常排便
也是行为习惯教育的重要课
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家庭教
育的责任心，家长在这方面切
不可将其当成小事，让教师给
家庭教育“擦屁股”。

“在校不排便”
也是教育问题

要不是52岁的工友徐应能从脚手架上摔
下成了植物人，构成二级伤残却没有伤残津
贴，仅一次拿到45万元意外伤害赔偿，杨兵等
16位农民工还被蒙在鼓里，以为施工单位与
自己签订的是劳动合同，缴纳的是工伤保险。
（12月27日《工人日报》）

其实，徐应能等人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
来，各地劳动监察部门时常接到用人单位谎称

“意外险”就是“工伤险”，致使劳动者享受不平
等工伤待遇的投诉。建筑、采煤等高危行业尤
为突出。究其原因，多为用人单位为节省成
本，用“意外险”替代“工伤险”，导致劳动者遭
遇工伤后得不到合理赔偿。

事实上，意外伤害险与工伤保险赔偿两者
并不相同，劳动者获得意外伤害险的赔偿，并
不影响其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两者是可以兼得
的。要厘清工伤保险与意外伤害险的不同，首
先要明白，工伤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建立的强
制性社会保险，而意外伤害险则是一种由企业
或个人自愿参加的商业保险。任何用人单位，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及理由，均不得免除为员工
办理工伤保险的责任，人身意外保险不能替代
工伤保险，只是可以作为工伤保险的补充。因
此，用人单位不给员工参加工伤保险，是一种

违法行为。
那么，为什么工伤保险的缴费并不高，但

用人企业却热衷于用意外险“鱼目混珠”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伤保险不能单缴，必须和其
他社会保险一起缴，成本高，而意外险保费则
相对要低；另一方面，工伤意外事故发生概率
较低，意外伤害险的赔付概率大，“性价比”相
对要高，这让许多用工单位心存侥幸心理。其
实，用工企业这样做往往得不偿失。意外伤害
险一般最高赔付50万元，一旦发生工伤事故，
劳动者打起官司，企业要赔付全部的工伤待
遇，而不是减去意外伤害险的赔偿。依法缴纳
工伤保险对用工企业来说或许更有益。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
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
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由此可见，意外
伤害险和工伤保险两者不可互相替换，但可以
互相补充。因此，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在给劳动
者缴纳工伤保险的同时投保意外险，当意外发
生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可先由工伤保险报
销，再由意外险对扣除已赔付部分的剩下金额
进行赔偿。

虽然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都有化解风险
的作用，但又有着许多不同：从性质上说，社会
保险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商业保险则是
一种商业行为，保险方与被保险方之间完全是
一种自愿的契约关系。用工企业在参加工伤
保险的同时，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为
职工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用人单位的投保
行为纯粹属于给员工的额外福利，无法起到替
代工伤保险的功能。

毋庸讳言，社会保险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
本权利，政府对社会保险承担最终的兜底责
任；商业保险则受市场竞争机制的制约，政府
对其主要是依法监管。除了工伤保险条例明
确要求各类用工企业都要依法为全部员工或
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外，现行建筑法更是明确
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
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从事危险
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这里的“应当依法”就是必须，没有任何选择的
余地。

这就是说，参加工伤保险是法律的强制要
求，是必需的基本保障，不参加就是违法，
就要受到处罚；而是否参加意外伤害险，则
由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自愿选择。

02

□吴学安

任何用人单位，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及理由，均不得免除为员工办理工

伤保险的责任，人身意外保险不能替代工伤保险，只是可以作为工伤保险

的补充。因此，用人单位不给员工参加工伤保险，是一种违法行为。

□范 军

“意外险”替代“工伤险”
是在与法律较劲

□□杨朝清杨朝清

12月26日，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修订通过了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将依法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修订后的《规定》有许多新亮
点，其中规定：不管在家娱乐还是在外跳广场
舞都不得发出噪声影响他人生活。所有噪音
都将零容忍。（12月27日《现代金报》）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形容城市的美丽和
繁华，往往会使用这样的字眼：歌声飘扬、车水
马龙、塔吊林立、霓虹闪烁。住在城市里，“声
音”也成了“繁华”的代名词。然而，随着认知
改变，蓦然回首却发现——其实“静悄悄”的生
活环境有时更和谐也更难得。不是所有声音
营造的都是“繁华”，有时候，“繁华的声音”其
实就是一种污染。

我们习惯于认为污染就是工业污染、空气
污染，而对于噪声污染的认知则不够充分。一

直以来，执法对此也是轻视的。只有到了高考
那几天，城市才真正安静下来，高考一过，噪音
依旧。以至于很多市民都感叹：真希望一年
365天都是“高考时间”。

噪声污染的危害有时甚至比工业污染还
严重。曾经看过两篇报道：一则是，某地一家
蛋鸡养殖场，突然蛋鸡的产蛋率下降厉害,经
探测发现，原来是附近一家企业的噪声污染太
大所致；另一则是，某地一家养狐场，狐狸都像
得了“精神病”一样狂躁不安，后来找出的“真
凶”也是——噪音。

动物尚且被危害，人类就更不要说了。环
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2017》披露了全国城市声环境现状。报告显
示，全国“1/4城市睡在噪音里”。而世卫组织
公布的一份报告则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
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

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
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
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
风险。此外，噪音对建筑物和机械设备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另外的一则数据更能说明情况，
在后天耳聋患者中，有相当比例是噪声污染带
来的危害。

不难看出，治理噪声污染刻不容缓。此次
宁波市以民生情怀的高度，再次修订噪声污染
标准，提高治理要求，显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
理念——对所有噪声污染今后都将是零容忍，
总体要求就是“不管在家娱乐还是在外跳广场
舞都不得发出噪声影响他人生活”。

“法律消音”，不再让公众生活在“污染”
里，太值得期待了。“静悄悄的城市”另有一种
美丽模样；静谧而安详，与蓬勃和繁荣一样，也
是城市发展的方向。

法律成为“消音器”，城市可享“静悄悄” □□郭元鹏郭元鹏


